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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以现场加

远程视频电话接入方式于2025年 6月 13日在上海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25年 6
月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亲自出席董事10人，乐嘉伟董事、
陈缨独立董事、刘运宏独立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乐嘉伟董事委托张雪雁董事代为
出席并表决，陈缨独立董事委托黄纪宪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刘运宏独立董事委托李培
功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由徐力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表决所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汪明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和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成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选举汪明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并担任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风

险与合规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三年，待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其执行董事任职资格
后生效。

汪明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关于续聘张宏彪先生为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和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成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续聘张宏彪先生为公司副行长，任期三年。张宏彪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三、关于续聘顾贤斌先生为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和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成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续聘顾贤斌先生为公司副行长，任期三年。顾贤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四、关于续聘沈栋先生为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和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成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续聘沈栋先生为公司副行长，任期三年。沈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五、关于续聘杨贵院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和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全体成员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关于与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横沔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乐嘉伟。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成员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

交易事项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附件：
张宏彪先生简历

张宏彪，男，1968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上海农商银行副行长兼长三角金融总部
总裁。曾任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
工监事、市南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总监级）、上海闵行上银村镇银行董事长。

顾贤斌先生简历
顾贤斌，男，1979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上海农商银行副

行长。曾任上海农商银行崇明支行党委书记、行长，上海农商银行办公室主任、公司金融部总
经理、公司业务总监、首席风险官，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沈栋先生简历
沈栋，男，1980年5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现任上海农商银行副行长兼

首席信息官。曾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科技部总经理、金融科技部
总经理，上海农商银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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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来安路1045号4号楼20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2
6,582,224,434
68.24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力主
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7人，董事长徐力、职工董事应长明、董事张雪雁、独立董事

李培功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董事王娟、刘宇、李冠莹以电话方式参加会议，其余董事因公
务无法亲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股东监事董方，外部监事连柏林、聂明，职工监事杨园君
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81,151,397
比例（%）

99.9837

反对

票数

752,335
比例（%）

0.0114

弃权

票数

320,702
比例（%）

0.004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81,155,097
比例（%）

99.9838

反对

票数

752,435
比例（%）

0.0114

弃权

票数

316,902
比例（%）

0.004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81,734,199
比例（%）

99.9926

反对

票数

376,735
比例（%）

0.0057

弃权

票数

113,500
比例（%）

0.001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81,874,899
比例（%）

99.9947

反对

票数

233,435
比例（%）

0.0035

弃权

票数

116,100
比例（%）

0.001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81,879,099
比例（%）

99.9948

反对

票数

233,535
比例（%）

0.0035

弃权

票数

111,800
比例（%）

0.001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80,365,097
比例（%）

99.9718

反对

票数

1,397,435
比例（%）

0.0212

弃权

票数

461,902
比例（%）

0.0070
7.议案名称：关于撤销监事会并修订《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492,803,437
比例（%）

98.6415

反对

票数

88,924,397
比例（%）

1.3510

弃权

票数

496,600
比例（%）

0.0075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购买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81,478,397
比例（%）

99.9887

反对

票数

383,935
比例（%）

0.0058

弃权

票数

362,102
比例（%）

0.0055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徐力先生连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74,664,898
比例（%）

99.8852

反对

票数

7,425,836
比例（%）

0.1128

弃权

票数

133,700
比例（%）

0.0020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汪明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78,926,032
比例（%）

99.9499

反对

票数

3,155,902
比例（%）

0.0479

弃权

票数

142,500
比例（%）

0.0022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管蔚女士为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81,544,825
比例（%）

99.9897

反对

票数

536,009
比例（%）

0.0081

弃权

票数

143,600
比例（%）

0.0022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娟女士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81,475,025
比例（%）

99.9886

反对

票数

603,609
比例（%）

0.0092

弃权

票数

145,800
比例（%）

0.0022
1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阮丽雅女士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80,940,625
比例（%）

99.9805

反对

票数

1,140,709
比例（%）

0.0173

弃权

票数

143,100
比例（%）

0.0022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4.01议案名称：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17,308,423
比例（%）

99.9916

反对

票数

348,735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122,900
比例（%）

0.0022
14.02议案名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81,718,599
比例（%）

99.9913

反对

票数

350,935
比例（%）

0.0061

弃权

票数

154,900
比例（%）

0.0026
14.03议案名称：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81,734,599
比例（%）

99.9915

反对

票数

350,935
比例（%）

0.0061

弃权

票数

138,900
比例（%）

0.0024
14.04议案名称：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30,520,953
比例（%）

99.9911

反对

票数

360,935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155,700
比例（%）

0.0027
14.05议案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21,748,599
比例（%）

99.9921

反对

票数

351,935
比例（%）

0.0058

弃权

票数

123,900
比例（%）

0.0021
14.06议案名称：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00,551,385
比例（%）

99.9914

反对

票数

350,935
比例（%）

0.0058

弃权

票数

170,900
比例（%）

0.0028
14.07议案名称：其他关联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88,749,478
比例（%）

99.9885

反对

票数

362,235
比例（%）

0.0064

弃权

票数

293,100
比例（%）

0.005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9

10

11

12

13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
分红安排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力先生连
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汪明先生为
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管蔚女士为
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王娟女士连
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阮丽雅女士
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方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

其他关联方

同意

票数

2,704,890,177
2,704,894,377
2,703,380,375

2,697,680,176

2,701,941,310

2,704,560,103

2,704,490,303

2,703,955,903

2,704,768,077
2,704,733,877
2,704,749,877
2,704,723,077

2,704,763,877

2,223,566,663
1,811,764,756

比例（%）

99.9871
99.9872
99.9313

99.7206

99.8781

99.9749

99.9723

99.9525

99.9826
99.9813
99.9819
99.9809

99.9824

99.9765
99.9638

反对

票数

233,435
233,535

1,397,435

7,425,836

3,155,902

536,009

603,609

1,140,709

348,735
350,935
350,935
360,935

351,935

350,935
362,235

比例（%）

0.0086
0.0086
0.0517

0.2745

0.1167

0.0198

0.0223

0.0422

0.0129
0.0130
0.0130
0.0133

0.0130

0.0158
0.0200

弃权

票数

116,100
111,800
461,902

133,700

142,500

143,600

145,800

143,100

122,900
154,900
138,900
155,700

123,900

170,900
293,100

比例（%）

0.0043
0.0042
0.0170

0.0049

0.0052

0.0053

0.0054

0.0053

0.0045
0.0057
0.0051
0.0058

0.0046

0.0077
0.01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上述议案中，第14.01项议案关联股东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14.02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 14.03项议案关联股东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
14.04项议案关联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14.05项议案关联股东中国太
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第14.06项议案关联股东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第14.07项议案关联股东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崔冰、王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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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由董

事会批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业务，不构成对关联方重大依赖，对

本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横沔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给予上
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横沔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关联授信额度25亿元。上述关联交易构成本
公司行业监管定义的重大关联交易。

上述议案经本公司董事会有效表决票全票通过，乐嘉伟董事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应在本公司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后，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批。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2025年3月末，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迪集团”）持有本公司3.71%

股份，为本公司主要股东；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横沔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沔
公司”）为申迪集团的合营企业，因此横沔公司属于本公司行业监管定义的关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横沔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注册资本20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苏潮，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外商投资、非独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3999弄1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一般项目：对房地产、桥梁、公路、园林绿化、
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投资；园林绿化；停车场（库）经营管理；物业管理。根据最新披露的信
息，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置业有限公司持股40%、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0%、上海
浦东新区康桥镇集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0%。2024年末，横沔公司总资产 97.93亿元，
总负债65.21亿元，所有者权益32.72亿元，资产负债率66.59%；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49.42亿
元，净利润7.32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交易定价不优于本公司现有授信的其他可比非

关联公司。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本公司的正常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本次给予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横沔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关联授信额度25亿元，属于

商业银行正常交易业务，具体交易条款按公平原则协商订立。相关条款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和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交易公允，没有发现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公司监事王学伟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高欢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本公司股份 27,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56%）的监事王学伟先生计划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本公司股份6,750
股（占本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0.0014%）。

2、持有本公司股份13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268%）的高级管理人员高欢先生
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本公司股
份32,500股（占本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0.0067%）。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监事王学伟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高
欢先生的《关于拟实施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计划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
个月内，王学伟先生、高欢先生通过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部分公
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职务

王学伟（监事）

高欢（副总经理）

持有公司股份（股）

27,000
130,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56%
0.026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股份来源、数量、方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减持期间、价格区间等

具体安排：
1、拟减持的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具体安排：

股东
名

称

王学伟

高欢

拟 减 持 数
量（股）

6,750

32,500

拟减持股份占
总股本比例

0.0014%

0.0067%

股份来源

股 权 激 励 获
授 及 二 级 市
场增持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价格

根据减持时的二
级 市 场 价 格 确
定，并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证券
交易所规则的要
求。

减持期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
月内（即 2025年 7月 7
日 至 2025 年 10 月 6
日，窗口期不得减持）

如公司股票在减持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股份数量及减持价格区间将作相应

调整。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王学伟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高欢先生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承诺：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

公司股份。王学伟先生、高欢先生在增持股份时承诺，增持期间以及增持计划完成后6个月

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王学伟先生、高欢先生不存在与拟减持股份相关仍在履行中的承

诺和保证，其减持前述股份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王辉先生、高欢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

化。

2、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

述规定的情形。

4、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以上股东将严格遵守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

及所作出的相关承诺，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王辉先生、高欢先生的《关于拟实施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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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监事暨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因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发生变动，需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方案，按照维

持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2024年末期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人民币0.21176元（含税）调整为人
民币0.19931元(含税)。● 本次调整原因：鉴于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南银转债”转股，致使本公司普通股总
股本由 11,067,585,484股(2024年 12月 31日)变动至 11,761,106,276股(2025年 6月 13日)。本
公司按照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以本公司2024年12月31日普通股总股本11,067,585,484股计算，2024年末期向全体普通股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1176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3.44亿元（含税）。在此基础上，叠加2024年中期已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37.10亿元（含税），2024年度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60.54亿元（含税），占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0%，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的31.74%。由于本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处于转股期，若总股本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
权登记日前发生变动，届时本公司将维持分配总额不变，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普通

股总股本为基数，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并在分红派息实施公告中明确具体分配情况。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因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南银转债”转股，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13日期间，本
公司普通股总股本由11,067,585,484股变动至11,761,106,276股。自2025年6月16日起至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间，本公司可转债停止转股，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维持11,761,106,276股不
变，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时“南银转债”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根据上述总股本变
动情况，本公司按照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以变动后的普通股总股本11,761,106,276股为
基数，相应调整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2024年末期利润分配总额/实
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2024年末期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为人民币 0.19931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344,106,091.87元（四舍五入）。
本公司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具体日期。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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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仲裁所处的阶段：执行阶段；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为本次仲裁申请人；

3、仲裁涉及金额：本次股权回购仲裁事项涉及投资本金16亿元及其他费用；

4、仲裁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本案尚在执行阶段，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最终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一、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22年2月8日受理了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提起的河南禹亳铁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禹亳公司”）股权回购事项仲裁

申请，并于2023年2月28日出具了【2023】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86号《裁决书》，裁决河南省漯

周界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漯周界”）向公司支付股权回购价款16亿元，受

让公司持有的禹亳公司股权，并偿付其他费用合计约1,170万元。详情参见公司分别于2022
年1月29日、2022年2月10日、2023年3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提起禹亳公司股权

回购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关于收到禹亳公司股权回购仲裁通知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11）、《关于河南禹亳铁路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回购仲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9）。

因河南漯周界未履行仲裁裁决付款义务，公司向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周口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河南漯周界提出不予执行及中止执行申请，周口中院于2023年

8月裁定中止执行【案号：（2023）豫16执76号之一】。公司随后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案号：

（2023）豫 16 执异 102 号】，遂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南高院”）申请复议，河

南高院裁定撤销中止执行【案号：（2024）豫执复 232 号】。2024年 9月 19日，周口中院裁定

驳回河南漯周界不予执行申请【案号：（2023）豫16执异66号】。详情参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

6月17日、2023年8月3日、2023年10月28日、2024年8月30日、2024年9月21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仲裁执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2023048、2023070、2024045、
2024053）。

二、本次仲裁的执行进展

近日，公司收到周口中院出具的《执行案件立案审查信息表》【案号：（2025）豫16执异80
号】，被执行人河南漯周界再次向周口中院提出不予执行本次仲裁裁决的申请，周口中院予以

立案。后续公司将积极应诉，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可能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就禹亳项目已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合计14.26亿元。本案尚在执

行阶段，对公司最终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案进展，并按

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执行案件立案审查信息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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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执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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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4月29日

召开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的股

份将依法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

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6.37元/股（含），未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

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资金总额

以回购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结果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9日和2025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十三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鉴于公司2024年度分红派息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4），公司将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6.37元/股
(含本数)调整至不超过26.27元/股(含本数)。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公告。现将公司首

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回

购股份数量为 22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首次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5.25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15.2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3,371,083.0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价格未超过人民币 26.27元/股（含本

数），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

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并将在回购期

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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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5年5
月 23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以 2024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
112,075,44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389,
226,405.75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如自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披露至实施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12,075,44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3.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

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15元；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5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9日

2.除权除息日：2025年6月20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20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577
股东名称

陕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1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9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

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A1区开元路2号公司金融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王岳

咨询电话：029-86156198
传真电话：029-86520111
七、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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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涛女士、何健先生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成都天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168,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 0.1399%）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涛女士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即2025年7月7日至2025年10月6日，且窗口期不减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

司股份不超过42,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350%）。

2.持有公司股份 149,10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0.1241%）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何健

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7月7日至2025年10月6
日，且窗口期不减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7,276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0.0310%）。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涛女士、何健先生分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

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陈涛

何健

持股数量（股）

168,000
149,107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1399%
0.1241%

二、本次减持计划情况

（一）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上市后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

增加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4.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股东名称

陈涛

何健

拟减持股份数量

42,000股

37,276股

拟减持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的比例

25.00%
25.00%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350%
0.0310%

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

进行相应调整。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 2025年 7月 7日至

2025年10月6日）。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暂停减持。

6.价格区间：按照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价格和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审计基准日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应做除权除息处理）。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陈涛女士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何健先生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涛女士及何健先生严格遵守此前已披露的相关承诺，本次拟减持

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陈涛女士、何健先生将根据市场环境、公司股价等情况实施，存在减持

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陈涛女士、何健先生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陈涛女士、何健先生不存在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备查文件

上述减持主体分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成都天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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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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